上海现代化工职业学院
学生课程免修及学分认定申请表
（20   －20   学年第   学期）
	班级
	
	姓名
	
	学号
	

	二级
学院
	
	专业
	
	辅导员
	

	免修课程及学分认定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学分认定
	任课教师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免修
及学分
认定
理由
	（说明免修理由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二级
学院
意见
	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开课
部门
意见
	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说明：
1.达到课程免修条件的，由学生本人于每学期开学后4周内完成免修申请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2.课程名称应与班级课表中的课程一致，“课程性质”一栏填写如公共基础、专业基础、专业核心、专业拓展、实践课程、公共选修。
3.本表一式三份，由二级学院、开课部门、教务处各留存一份。

学生课程免修及学分认定申请审批通过回执
               （20   －20   学年第   学期）      （教务处盖章）
	班级
	
	姓名
	
	学号
	

	二级学院
	
	  专业
	
	辅导员
	

	同意免修课程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课程成绩
	课程学分
	任课教师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1.此回执由教务处填写，经教务处盖章有效。
2.课程名称应与班级课表中的课程一致，“课程性质”一栏填写如公共基础、专业基础、专业核心、专业拓展、实践课程、公共选修。
3.此回执可复印多份，由辅导员发给学生和任课教师，任课教师以良好及以上记录课程成绩，并注明“免修”。
4.五级制成绩认定：
	五级制
	成绩分值

	优秀
	≥90

	[bookmark: _GoBack]良好
	80-89

	中等
	70-79

	及格
	60-69

	不及格
	<60



